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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建筑大学大学 

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实施方案 

 

第一条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国际通行的工程教育质量保证制度，同时也

是实现工程教育国际互认和工程师资格国际互认的重要基础。为确保认证

工作有序推进，根据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颁布的《工程教育认证办

法》、《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等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实施方

案。 

第二条  指导思想 

以中国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为指南，以院、专业两级自评为基础，以

持续改进为主线，注重整体、注重过程、注重常态、注重内涵，全面梳理

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保障与监控体系中存在的各类问题，牢固确立质量红线

意识，切实完善促进培养质量提高的体制和机制，不断增强我院工程类专

业的核心竞争力、行业影响力和社会贡献力。 

第三条  基本原则 

    （1）全面启动原则 

    为更好地实现我院推进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提升工程教育质量的总体

战略目标，学院决定自 2018 年正式全面启动学院工程类专业的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工作，各专业要全面启动相关的学习调研、自检测等起步阶段的

各项工作。 

    （2）成果受益原则 

    学院将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视为专业建设的重大成果，对成功通过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专业，学院给予有突出贡献的教师一定的绩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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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对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通过的专业在今后地办学过程中涉及的招生计

划数配置、教学经费投入、教师教学工作绩效考核奖励等各方面，予以政

策倾斜。 

第四条  组织机构及职责 

    （1）学院专业认证领导小组 

    组  长：院长 

成  员：院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各专业负责人 

主要职责： 

    1）研究决定学院实施专业认证的工作方案。 

    2）对专业认证各阶段工作实施统一领导、督查和指挥。 

    3）研究决定专业认证相关人财物资源配置、激励政策等重大事项。 

    （2）学院专业认证领导小组下设 7 个专项工作组 

    1）协调组 

    组长：学院党委书记 

    成员：1-2 名 

    秘书：1 名 

    主要职责： 

        负责专业认证各专项工作组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工作； 

        负责专业认证工作小组的交流与进度督查工作； 

        负责专业认证支撑材料的督查工作； 

        负责全院专业认证相关资源的统一调度。 

    2）专业认证材料撰写组 

    组  长：专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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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员：专业教师 

    主要职责： 

        负责组织专业做好申请书、自评报告的起草、修改和完善工作； 

        负责专业认证支撑材料的准备工作； 

        负责对教师和学生进行专业认证相关理念的培训； 

        专家考查期间负责提供专家调阅的各类材料。 

    3）联络组 

    组  长：教学副院长 

    成  员：2 名 

    秘  书：1 名 

    主要职责： 

       负责与专业认证协会秘书处及各专业类认证委员会的沟通和联

系； 

       负责聘请相关专家来校指导专业认证工作； 

       负责安排教师去参加各类培训活动； 

       负责为考查专家配备联络员的选拔与培训工作。 

    4）实验室建设组 

组  长：实验室管理人员 

组  员：专业实验室教师，1-2 专业教师 

    工作职责： 

负责专业认证涉及的实验室建设调研、实验室建设规划及实验室调整

规划； 

    负责专业认证实验设备的调研、论证、购置，以及实验室环境布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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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作。 

    5）学生数据采集与对外联络组 

    组  长：学院党委副书记  

    组  员：辅导员 

    工作职责： 

    调研、走访校友和相关企业，构建校企全程协同育人的机制； 

    负责收集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对毕业生满意度的调查数据以及应届生

的调查数据，为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搜集相关反馈信息和支撑材料； 

    负责给专业教师提供与学生相关的相关制度文件； 

    负责邀请和安排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走访时的行业专家和专业校

友。 

    6）接待组 

    组  长：院长  

    组  员：综合办人员，1-2 名 

    工作职责： 

      负责专家的接送、住宿安排工作； 

      负责校友和行业专家的接待工作； 

      负责进校专家工作安排的对接工作。 

    7）认证网站建设组 

    组  长：教研室主任或者副主任  

    组  员：学院网站维护老师、专业教师一名 

    工作职责： 

    负责专业网站建设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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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素材由专业教研室提供，学院网站维护老师负责上传信息。 

第五条  相关要求 

   （1）各相关专业应制订认证规划。 

   （2）按照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要求准备各项工作。 

 第六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 

2018 年 8 月 1 日 

     

 
                                                 

 

 

 

 

 

 


